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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市管理系统综合行政执法 

适用行政强制程序规定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    第一条  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实施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

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我市城市管理系统综合行政执法

工作程序化、规范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市、区城市管理委及所属综合行

政执法机构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行政强制，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

政强制执行。 

行政强制措施，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，为制

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损毁、避免危害发生、控制危险扩大

等情形，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，或者对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。 

行政强制执行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

院，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依法强

制履行义务的行为。 

第四条  实施行政强制应当遵循法定、适当、教育与强

制相结合的原则。 



- 2 - 
 

第五条 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依法实施的行政强制

措施包括： 

（一）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； 

（二）扣押财物； 

（三）其他行政强制措施。 

第六条 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依法实施的行政强制

执行方式包括： 

（一）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； 

（二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

财物； 

（三）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； 

（四）代履行； 

（五）其他强制执行方式。 

 

第二章 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 

 

第七条  各级城市管理委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在行

政执法过程中，为制止违法行为、防止证据损毁、避免危害

发生、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下，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行政强

制措施。 

第八条  行政强制措施由不少于两名具备执法资格的

行政执法人员实施，并全程进行视音频记录。 

第九条  行政执法人员发现需采取查封、扣押行政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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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时，应当立即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理意见，由承办部门填

写《行政强制措施及相关事项审批表》，连同有关案卷材料

经法制审核后，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。 

第十条  经批准需采取查封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的，

按下列程序实施： 

1.通知。制作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》，通知当事

人到场。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。 

2.现场执行。行政执法人员表明身份，当场告知当事人

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

利、救济途径。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行政执法人员认为

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理由成立的，暂停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 

3.制作文书。制作《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》《查封（扣

押）决定书》《查封（扣押）物品清单》等执法文书并由当

事人或者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，按有关规定送达。 

第十一条  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

可以当场采取查封（扣押）行政强制措施。 

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，应当收集有关证据，当场制作

《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》《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》《查封（扣

押）物品清单》等执法文书，并按有关规定送达。 

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按有关

规定补办相关批准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采取查封、扣押措施后，各级城市管理委所

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及时查清事实，报行政机关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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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后，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，制作相关文书送达当

事人： 

1.延长查封（扣押）决定，制作《延长查封（扣押）期

限决定书》； 

2.解除查封（扣押）决定，制作《解除查封（扣押）决

定书》； 

3.对查封（扣押）的财物予以没收或销毁，制作《查封

（扣押）处理决定书》； 

4.对查封（扣押）的财物予以拍卖或变卖，制作《查封

（扣押）处理决定书》； 

5.移送有关部门处理，制作《查封（扣押）处理决定书》。 

 

第三章  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

 

第十三条 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行政决定规定

义务的，各级城市管理委可以依法强制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

实施，但是为了避免交通堵塞、造成人身安全隐患等紧急情

况下除外。 

第十五条  对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

除的，按下列程序进行： 

1.责令限期拆除。在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基础上，按

法定程序制作并下达《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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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告。发布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公告通过政

府网站、纸质媒体等方式发布的同时应在违法建设所在地现

场张贴。 

公告应载明要求当事人自行拆除的对象；自行拆除的期

限；如果当事人坚持不自行拆除，行政机关将采取的强制执

行方式。 

3.催告。当事人未自行拆除的，制作下达《履行行政决

定催告书》，催告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。 

4.报批。经催告后，当事人逾期仍未自行拆除的，各级

城市管理委所属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依法报请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实施强制拆除或各级

城市管理委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依法报请本级人民政

府批准强制拆除。 

5.作出强制执行决定。经批准后，制作下达《行政强制

执行决定书》，告知当事人强制执行的理由、依据、方式和

时间及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。 

6.强制执行。经批准予以强制拆除的，制作《行政强制

执行现场笔录》，并由执法人员、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在文书

上签名或者盖章。委托第三人实施的，被委托人应签名或者

盖章。 

第十六条  各级城市管理委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

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，

经催告仍不履行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、造成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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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，可以代履行，或者委托没有利

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。代履行按下列程序进行： 

1.催告。代履行三日前制作并送达《履行行政决定催告

书》，催告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。 

2.作出强制执行决定。经催告，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

政决定，且无正当理由的，制作并送达《代履行决定书》。 

3.代履行。实施代履行时，制作《行政强制执行现场笔

录》，由执法人员、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在文书上签名或者盖

章，如委托第三人实施的，被委托人应签名或者盖章。 

第十七条  需要立即清除道路、河道、航道或者公共场

所的遗洒物、障碍物或者污染物，当事人不能清除的，执法

人员在收集有关证据的前提下，立即实施代履行；当事人不

在场的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制作《立即代履行

事后通知书》，在事后立即通知当事人。 

    第十八条 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，各级城市管理委不

具备行政强制执行权的，依照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 

 

第四章  附 则 

 

第十九条  当事人依法进行陈述和申辩的，城市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，口头提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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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进行记录，并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

核，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应当采纳。 

第二十条  行政强制文书需送达的，应当使用《送达回

证》。当事人或者见证人拒绝签名（盖章）的，执法人员应

当按有关规定进行送达。  

第二十一条  行政强制实施完毕后，案件承办部门应当

制作结案报告，记录行政强制案件的调查、决定和实施情况。 

第二十二条 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 1 年。 

  


